
长治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长治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年12月27日

长市监发〔2019〕338号

长治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长治市专利权质押融资资助实施

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各派出分局，各相关单位：

《长治市专利权质押融资资助实施办法(试行)》已经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办公会研究通过，现予印发 ，请做好相关工作。

已废止



长治市专利权质押融资资助实施办法

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拓宽科技型企业融资渠道，帮助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企业缓解融资难问题，促进专利权质押融资工作健康

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实施细则》《山西省专利实施和保护条例》和《山西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的通知》(晋政办

发〔2017〕148号)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长治市专利权质押融资资助专项经费，用于补助企

业以专利权质押方式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所产生的贷款利息、

担保、评估等费用。

第三条 专利权质押融资资助专项经费的使用和管理遵循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财政管理制度 ，坚持诚实申报、科学评估、公

正合理、注重实效、择优支持的原则。

第四条 长治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专利权质押融资资助

(一)确定专利权质押融资资助专项经费的支持方向 ；

(二)编制年度专利权质押融资资助专项经费的预算 ；

(三)对专利权质押融资资助的项目进行审核。

第五条 专利权质押融资资助的对象为在本市注册登记的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并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资助对象用于质押融资的专利必须是权属清晰、依法

可转让并能够办理质押登记。

(二)资助对象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签订了专利权质押合同。

专利权质押合同可以是单独订立的合同，也可以是主合同中的担

保条款。

(三)资助对象贷款合同中质押的专利权须办理专利权质押

登记手续。

(四)资助对象贷款合同已按约定履行完毕 ，并已按期偿还

贷款本金和利息，不存在违约行为。

(五)资助对象是贷款合同的借款人 ，同时申报单位或者其

法人代表、企业股东是出质专利权的权利人。

(六)企业以专利权出质获得的信贷资金 ，应主要用于技术

研发、技术改造、项目产业化和流动资金周转等活动 ，不得从事

股本权益性投资 ，不得用于有价证券、基金、期货等投资经营活

动。

第六条 资助标准：对以专利质押贷款方式融资达到300万

元及以上的企业，一次性补助贷款利息、担保、评估等费用总额

的50%，最高补助20万元。

第七条 申报专利权质押融资资助专项资金应提供以下材

料 :



(一)长治市专利权质押融资资助资金申报书；

(二)企业营业执照；

(三)专利权质押登记通知书；

(四)专利权质押合同、贷款合同、已偿还贷款本金和利息

凭证；

(五)涉及担保费用的，提供担保服务收费合同及担保费票

据；

(六)涉及评估费用的 ，提供专利评估收费合同及评估费票

据；

(七)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八)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以上材料需提交原件审核，复印件(加盖公章)备案。

第八条 申请专利权质押贷款资助的单位 ，须在本年度10月

份之前向所在地的县级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申请，按要求报送相

关材料 ，逾期未申请者视作放弃专利权质押贷款资助。各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作为初审单位对企业上报数据和材料的真实性、准确

性进行审核 ，并将初审合格的材料于当年的10月15日之前报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核。

第九条 凡已经列入市内其他同类性质财政资金扶持的项

目，不得重复申报。凡已取得省级专利权质押贷款资助专项资金

的项目，不得重复申报。



第十条 申请人提供的材料和凭证必须真实有效 ，一经发现

弄虚作假 ，则追回全部资助资金，并依法追究其责任。

第十一条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受理的专利权质押融资资

助项目进行审查，编制资助项目年度计划，报市财政局审核。

第十二条 市财政局应将专利权质押融资资助专项资金纳

入下年财政预算，将专利权质押融资资助专项资金及时拨付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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